
  

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

关于广东电力市场气电天然气价格传导机制的公告  

 
1.       基础设施基金基本信息 

基金名称 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

基金简称 鹏华深圳能源 REIT 

基金主代码 180401 

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封闭式 

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 7月 11日 

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告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及其配套法规、《公开募集基础 
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（试行）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 

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 

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5 号——临时报告（试行）》等
有关规定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以及《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

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》、《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

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》及其更新等 

2.       涉及的基础设施项目基本情况 

基础设施

项目公司 
深圳市东部电力有限公司 

项目概况 

基础设施项目为深圳能源东部电厂（一期）项目 

项目（资产）

名称 
深圳能源东部电厂（一期）项目 

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下沙秤头角 

所处行业 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 

建设内容和规

模 

东部电厂（一期）项目包括天然气发电机组及不动产建筑，地上建筑面

积共计约 3.16万平方米，宗地面积约 3.96万平方米。 

运营管理机构名称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部电厂 

3.       事项的具体情况、发生原因、预计持续时间及其依据 

近日,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发布《广东电力市场气电天然气价格传导机制实施方案

（试行）》（广东交易〔2024〕95 号）（ 以下简称“《方案》”），将结合广东省电力市场运行实

际，建立气电天然气价格传导机制，并按月动态调整市场化燃气机组（含市场代购电源，大鹏机组和



关停机组除外）变动成本补偿标准。天然气价格传导机制自 2024年 6月起执行，结合实际运行情况完

善相关机制和参数。 

4.      对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情况、经营业绩、现金流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影响分析 

本基金项下的项目公司，即深圳市东部电力有限公司 100%持有的东部电厂（一期）项目（以下简

称“本项目”），目前主要根据已签订的长期天然气供应协议（以下简称“长协”）采购澳大利亚进

口天然气发电，项目机组属于大鹏机组（一般指使用广东大鹏 LNG 一期项目澳大利亚进口合约天然气

的机组），因此本项目暂不属于《方案》适用范围，《方案》对本项目运营情况、经营业绩、现金流

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暂无直接影响。但是，《方案》的落地有利于市场化燃气机组疏导成本波动，

相对提高相关气电机组的市场竞争力，可能影响广东电力市场的竞争格局，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本项

目的相对竞争优势，间接影响本项目运营情况、经营业绩、现金流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。 

长期来看，广东天然气价格传导机制的建立，有利于进一步加强燃气机组变动成本补偿与天然气

价格涨跌的有效联动，促进气电可持续运营发展。 

敬请投资者理性看待，注意投资风险。本披露事项已经运营管理机构确认。 

5.      已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其成效或者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

基金管理人、运营管理机构、项目公司和其他相关方将积极跟踪市场竞争格局变化，妥善制定经

营策略和电力交易策略，最大程度降低相关影响；同时积极沟通相关政策制定部门，促进本项目在长

协到期前或长协到期后能够纳入天然气价格传导机制范围内，努力实现经营业绩稳健，保护和发展好

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。 

6.      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

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(www.phfund.com.cn)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话费的客户服务电话(400-6788-

533)咨询相关情况。 

7.        风险提示 

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，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，

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。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《基金合

同》、《招募说明书》（更新）、基金产品资料概要（更新）等法律文件。 

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二〇二四年六月四日  


